
粤财债〔2025〕60 号

2024-2026 年广东省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，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

限责任公司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，上海证券交易所、

深圳证券交易所、北京证券交易所：

为支持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，根据财政部有关规定，经广东

省人民政府同意，决定发行 2025 年广东省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

（七期）和再融资专项债券（五期）。现就本批债券发行工作有

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发行安排

广东省财政厅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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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发行场所。通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、证券交易所债

券市场发行。

（二）债券品种和数量。本批债券共 2 期，为记账式固定利

率附息债。

（三）上市安排。本批债券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上市交易。

（四）其他事项。具体发行安排详见附件 1。

二、竞争性招标

（一）招标方式。采用单一价格荷兰式招标方式，标的为利

率，全场最高中标利率为债券的票面利率。

（二）时间安排。2025 年 8 月 19 日 15:00-15:40 为再融资

一般债券（七期）和再融资专项债券（五期）竞争性招标时间。

竞争性招标结束后 15 分钟内为填制债权托管申请书时间。

（三）参与机构。2024-2026 年广东省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

（以下简称承销团成员，名单见附件 2）有资格参与本次投标。

（四）标位限定。每一承销团成员最高、最低标位差为 60

个标位，无需连续投标。投标标位区间为招标日前 1至 5 个工作

日（含第 1 和第 5 个工作日）财政部公布的财政部-中国国债收

益率曲线中，相同待偿期的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与该平均值上

浮 20%（四舍五入计算到 0.01%）之间。

（五）招标系统。广东省财政厅于招标日通过“财政部深圳

证券交易所政府债券发行系统”组织招投标工作。

三、分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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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批债券采取场内挂牌和场外签订分销合同的方式分销，可

于招投标结束后至 2025 年 8 月 20 日进行分销。承销团成员之间

不得分销。承销团成员根据市场情况自定分销价格。

四、发行款缴纳

承销团成员于 2025 年 8 月 20 日（含 8 月 20 日）15:00 前，

按照承销额度及缴款通知书上确定金额将发行款通过大额实时

支付系统缴入广东省财政厅指定账户[按照 2025 年广东省政府

再融资一般债券（七期）和再融资专项债券（五期）承销额度单

笔缴付]。缴款时间以广东省财政厅指定账户收到款项时间为准。

承销团成员未按时缴付发行款的，按规定将违约金通过大额实时

支付系统缴入广东省财政厅指定账户。支付报文中附言为必录

项，填写时应当注明缴款机构名称、债券类型及资金用途，如：

××公司 8月广东再融资债券发行款（或逾期违约金）。

广东省财政厅收款信息：

账户名称：广东省财政厅

账号：190000000002271001

开户银行：国家金库广东省分库

汇入行行号：011581001007

五、其他

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

得税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3〕5 号）规定，对企业和个人取

得的 2025 年广东省政府债券利息所得，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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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税。

除上述有关事项外，其余按《广东省政府债券公开招标发行

工作指引》（附件 3）执行。

附件：1.2025 年广东省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（七期）和再

融资专项债券（五期）发行信息明细表

2.2024-2026 年广东省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名单

3.广东省政府债券公开招标发行工作指引

广东省财政厅

2025 年 8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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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招标时间 序号 债券全称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期限 发行场所
计划发行额度
（亿元）

计息起始日 付息频率 付息日 到期还本日 还本方式
发行手续
费率

合  计 70.2528

8月19日15:00-
15:40

1
2025年广东省地方政府再融资一般
债券（七期）--2025年广东省政府

一般债券（十期）
199337 25广东债45 10年

深圳证券
交易所

60.2528

2025年8月20日 半年一次
存续期内每年2月
20日、8月20日
（节假日顺延）

2035年8月20日

到期一次性还
本

0.08%

2
2025年广东省地方政府再融资专项
债券（五期）--2025年广东省政府

专项债券（三十六期）
199338 25广东债46 10年 10 2035年8月20日

-
5
 
-

2025年广东省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



附件 2

一、主承销商（10 家）

1.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.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3.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4.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5.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6.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7.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8.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9.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10.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二、副主承销商（5家）

1.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.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3.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

4.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5.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- 6 -



三、承销团一般成员（64 家）

1. 国家开发银行

2.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3.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4.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5.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6.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7.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8.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9.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10.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11.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12.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13.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14.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15.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16.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17.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18.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19.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.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1.惠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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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3.江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4.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5.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6.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7.创兴银行有限公司广州分行

28.东亚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

29.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30.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31.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

32.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33.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34.南洋商业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

35.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36.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37.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38.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39.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40.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41.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42.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43.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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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.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

45.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

46.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47.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48.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

49.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50.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51.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52.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53.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54.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55.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56.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57.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58.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59.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

60.江海证券有限公司

61.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62.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63.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64.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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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根据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

库〔2020〕43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

意见》（财库〔2020〕36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为做好广东省政府债

券公开招标发行等工作，现明确有关工作要求如下：

一、发行组织

（一）发行安排。广东省政府债券每期发行数额、发行时间、

期限结构等要素由广东省财政厅根据项目资金需求、债券市场状

况等因素确定。

（二）信用评级。广东省财政厅委托信用评级公司对广东省

政府债券进行信用评级，并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年度开展跟踪评

级，及时发布信用评级报告。

（三）发行信息披露。广东省财政厅不迟于广东省政府债券

招标日前 5 个工作日（含第 5 个工作日），通过中国债券信息网

和广东省财政厅门户网站等渠道（以下简称指定网站）向社会披

露当期债券基本信息、发行文件、第三方专业报告等，并披露广

东省经济运行、财政收支和债务有关数据以及按发行需披露的其

他相关信息。广东省政府债券存续期内，广东省财政厅通过指定

网站持续披露广东省财政经济运行情况、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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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、跟踪评级报告和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。

（四）招标方式。公开招标发行的广东省政府债券通过财政

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、财政部上海证券交易所政府债券发行系

统、财政部深圳证券交易所政府债券发行系统、财政部北京证券

交易所政府债券发行系统（以下简称招标系统）面向广东省政府

债券承销团成员（以下简称承销团成员）发行，采用单一价格荷

兰式招标方式。首次发行，招标标的为利率，全场最高中标利率

为当期广东省政府债券票面利率；债券续发行，招标标的为债券

含息价格，即承销团成员在续发行缴款日应向广东省财政厅支付

的债券价格，其中包含债券在续发行缴款日前的应计利息，全场

最低中标价格为当期广东省政府债券续发行中标价格。首次发行

和续发行，各中标承销团成员按面值承销。

（五）现场招标。广东省财政厅于招标日通过招标系统组织

招投标工作，并邀请有关部门派出监督员现场监督招投标过程。

二、投标限定

（一）投标标位。投标区间、标位变动幅度、承销团成员投

标标位差等技术参数，根据债券期限品种与债券市场情况以及推

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市场化需要在当期债券发行通知中规定。

（二）投标量。承销团成员最低投标额按承销协议执行。单

一标位最低投标额为 0.1 亿元,单一标位最高投标额为当期债券

计划发行量的 35%，全场最高投标额为当期债券计划发行量的

100%，投标额变动幅度为 0.1 亿元的整数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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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最低承销额。承销团成员的最低承销额按照承销协议

执行。

投标量和承销额中比例计算均四舍五入精确到 0.1 亿元。

三、中标原则

（一）中标募入顺序。全场有效投标量大于招标量时，按照

低利率优先的原则对有效投标逐笔募入，直到募满当期债券发行

量为止。全场有效投标量小于或等于招标量时，所有有效投标全

额募入。

（二）中标分配顺序。以各承销团成员在最高中标利率标位

（招标标的为价格时，以各承销团成员在最低中标价格标位）的

有效投标量占该标位总有效投标量的权重进行分配，最小中标单

位为 0.1 亿元，分配后仍有尾数时，按投标时间优先原则分配。

四、债权托管和确认

（一）债权托管申请。在招标工作结束后 15 分钟内，各中

标承销团成员应通过招标系统填制《债权托管申请书》，在中央

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国债登记公司）和中国证

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证券登记公司）上海、深圳

分公司中选择托管单位。逾时未填制的，系统默认全部在国债登

记公司托管。

（二）券种注册和承销额度注册。国债登记公司，证券登记

公司上海、深圳分公司根据招标结果办理券种注册，根据各中标

承销团成员的债券托管数据为各中标机构办理承销额度注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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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广东省政府债券的债权确立实行见款付券方式。承

销团成员不迟于缴款日将发行款缴入国家金库广东省分库。广东

省财政厅于债权登记日（缴款日后第 1 个工作日）15:00 前，将

发行款入库情况通知国债登记公司办理债权登记和托管，并委托

国债登记公司将涉及证券登记公司上海、深圳分公司分托管的部

分，于债权登记日 16:00 前通知证券登记公司上海、深圳分公司。

如发行款缴款截止日期前, 广东省财政厅未足额收到中标

承销团成员应缴发行款，将于债权登记日 15:00 前通知国债登记

公司。国债登记公司办理债权登记和托管时，对广东省财政厅未

收到发行款的相应债权暂不办理债权登记和托管；对涉及证券登

记公司上海、深圳分公司分托管的部分，国债登记公司应于债权

登记日 16:00 前书面通知证券登记公司上海、深圳分公司，后者

办理债权登记和托管时，对广东省财政厅未收到发行款的相应债

权暂不办理债权登记和托管。对于未办理债权确认的部分，广东

省财政厅根据发行款到账情况，另行通知国债登记公司处理。

五、应急处理

如招标系统客户端出现技术问题，承销团成员可以在广东省

政府债券发行文件所规定的时间内，将内容齐全的《地方政府债

券发行应急投标书》（以下简称《应急投标书》，详见附 3-1）或

《地方政府债券债权托管应急申请书》（以下简称《债权托管应

急申请书》，详见附件 3-2）传真至招标场所，委托招标场所代

为投标或托管债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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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承销团成员如需进行应急投标（或债权托管），应及

时通过拨打招标室电话向广东省财政厅招标人员报告。

（二）应急投标时间以招标场所收到《应急投标书》（或《债

权托管应急申请书》）的时间为准。应急投标截止时间为当期广

东省政府债券投标截止时间，债权托管应急申请截止时间为当期

广东省政府债券债权托管截止时间。

（三）《应急投标书》（或《债权托管应急申请书》）录入招

标系统后，申请应急的承销团成员将无法通过招标系统投标（或

托管债权）。《应急投标书》（或《债权托管应急申请书》）录入招

标系统前，该承销团成员仍可通过招标系统投标（或托管债权）。

（四）如承销团成员既通过招标系统投标（或托管债权），

又进行应急投标（或债权托管），或进行多次应急投标（或债权

托管）,以最后一次有效投标（或债权托管）为准；如承销团成

员应急投标（或债权托管）内容与通过招标系统投标（或托管债

权）的内容一致，不做应急处理。

（五）除广东省财政厅通知延长应急投标时间外，晚于投标

截止时间的应急投标为无效投标。

（六）招标系统或通讯主干线运行出现问题时，广东省财政

厅将通过中债发行业务短信平台或证券交易所相关信息渠道，通

知经备案的承销团成员联系人、投标操作人，延长招标应急投标

时间至投标截止时间后半小时。

六、债券分销和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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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分销。广东省政府债券分销，是指在规定的分销期内，

中标承销团成员将中标的全部或部分广东省政府债券债权额度

转让给非承销团成员的行为。

1.分销方式。广东省政府债券采取场内挂牌、场外签订分销

合同等方式分销。具体分销方式以当期发行文件规定为准。

2.分销对象。广东省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间不得分销。非承

销团成员通过分销获得的广东省政府债券债权额度，在分销期内

不得转让。

3.分销价格。承销团成员根据市场情况自定价格分销。

（二）上市。广东省政府债券于上市日（缴款日后第 2 个工

作日）起，按规定上市流通。

七、发行手续费

广东省财政厅按照债券发行面值、发行款缴付情况及时足额

向承销团成员支付发行手续费，各期限债券发行手续费率在当期

债券发行通知中规定。

八、还本付息

（一）付息频率。广东省政府债券采用记账式固定利息付息

形式，7 年期以下（含 7 年期）债券利息按年支付，10 年期以上

（含 10 年期）债券利息按半年支付。

（二）缴付要求。广东省财政厅应当不迟于还本付息日前，

将还本付息资金划至国债登记公司指定账户。国债登记公司应当

于还本付息日前，将证券交易所市场债券还本付息资金划至证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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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公司账户。国债登记公司、证券登记公司应按时拨付还本付

息资金，确保还本付息资金于还本付息日足额划至各债券持有人

账户。

九、其他

（一）为加强发债定价现场管理，确保发债定价过程公平、

规范、有序进行，招标发行现场的发行人员、监督员分别由广东

省财政厅会同有关职能部门派员担任。

（二）广东省财政厅按相关规定，通过指定网站做好广东省

政府债券发行前信息披露、发行结果公告以及还本付息、跟踪评

级等存续期信息披露工作。

（三）本指引未作规定的，或者规定的内容与当期广东省政

府债券发行文件不一致的，以当期广东省政府债券发行文件为

准。

附件：3-1.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应急投标书

3-2.地方政府债券债权托管应急申请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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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1

：

由于政府债券发行系统客户端出现故障，现以书面形式发送 （债

券名称）发行应急投标书。我单位承诺：本应急投标书由我单位授权经办人填写，内

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具有与系统投标同等效力，我单位自愿承担应急投标所产生风

险。
投标方名称:

自营托管账号: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投标日期: 年 月 日【要素 1】

债券代码: 【要素 2】

投标标位（ %或 元/百元面值） 投标量（亿元）

标位 1 【要素 3】 投标量【要素 4】

标位 2 投标量

标位 3 投标量

标位 4 投标量

标位 5 投标量

标位 6 投标量

合计

（注：标位不够可自行添加）

电子密押： (16 位数字)

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： 单位印章

注意事项：

1、应急投标书填写须清晰，不得涂改。

2、本应急投标书进行电子密押计算时共有 4项要素，其中要素 1在电子密押器中已默认显示，

如与应急投标书不符时，请手工修正密押器的要素 1；要素 2-4 按应急投标书所填内容顺序

输入密押器，输入内容与应急投标书填写内容必须完全一致。

3、发行室电话。

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：地方债 1号发行室：010-88170531、0532、0533、0534，

传真：010-8817170905；地方债 2 号发行室：010-88170543、0544、0545、0546，传真：

010-88170939；上海总部发行室：010-88170051 、0052、0053、0054，传真：010-88170966；

深圳客服中心发行室：010-88170043、0044、0045、0046，传真：010-88170960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：招标室 1：021-50496351、50496359，传真：021-50496599、50496377；

招标室 2：021-50185112、50185831，传真：021-50186552、50186537；招标室 3：021-50496380、

50496511，传真：021-50496235、50182736。

深圳证券交易所：招标室：0755-88666595、6596、6597，传真：0755-88666598、6599、6600。

具体发行室（招标室）将于各期债券发行当日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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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2

：

由于政府债券发行系统客户端出现故障，现以书面形式发送 （债券名

称）发行债权托管应急申请书。我单位承诺：本债权托管应急申请书由我单位授权经

办人填写，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具有与系统投标同等效力，我单位自愿承担应急

投标所产生风险。

投标方名称:

自营托管账号: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申请日期: 年 月 日【要素 1】

债券代码: 【要素 2】

托管机构 债权托管面额（亿元）

中央国债登记公司【要素 3】

证券登记公司（上海）

证券登记公司（深圳）

合计【要素 4】

电子密押： (16 位数字)

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： 单位印章

注意事项：

1、应急申请书填写须清晰，不得涂改。

2、本应急申请书进行电子密押计算时共有 4项要素，其中要素 1在电子密押器中已默认显示，

如与应急申请书不符时，请手工修正密押器的要素 1；要素 2-4 按应急申请书所填内容顺序

输入密押器，输入内容与应急申请书填写内容必须完全一致。

3、发行室电话〔具体发行室（招标室）将于各期债券发行当日通知〕。

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：地方债 1号发行室：010-88170531、0532、0533、0534，

传真：010-8817170905；地方债 2号发行室：010-88170543、0544、0545、0546，传真：

010-88170939；上海总部发行室：010-88170051 、0052、0053、0054，传真：010-88170966；

深圳客服中心发行室：010-88170043、0044、0045、0046，传真：010-88170960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：招标室 1：021-50496351、50496359，传真：021-50496599、50496377；

招标室 2：021-50185112、50185831，传真：021-50186552、50186537；招标室 3：021-50496380、

50496511，传真：021-50496235、50182736。

深圳证券交易所：招标室：0755-88666595、6596、6597，传真：0755-88666598、6599、66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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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档案馆。

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5 年 8 月 12 日印发




